
关于对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
第65号提案的答复

郎*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和防范的建议》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嵩明县2025年共有在库地质灾害隐患点30处，主要类型有滑坡、泥石流、崩塌和地面沉降，按照险情等级划分，3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中，险情等级为中型12处、小型18处；现有3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全县2个街道、3个镇、18个村(居)民委员会、2所小学、威胁户数465户、威胁人口2456人，威胁财产9184.1万元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2021-2025年度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严格按照年度《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工作意见》进行安排部署。每年3月30日前完成全县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，并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立工作，足额发放监测补助经费。2021至2024年共计发放监测补助经费62.6万元。2025年度监测补助经费正在筹措各级资金，计划于7月份进行发放。每年均编制年度《嵩明县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，并由县人民政府印发实施。组织召开地质灾害防治暨群测群防培训会议，组织逐级签定目标责任书，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及应急演练。加强监测工作，及时发放“两卡一书”，2021至2025年全县共发放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明白卡3366份、避险卡2620份、隐患通知书336份。
切实做好各行业领域地质灾害隐患动态巡查、排查。对排查出的自然灾害隐患，及时纳入群测群防管理，并积极开展搬迁及工程治理消除隐患；对非自然因素导致的地质灾害隐患，及时通知引发隐患责任主体单位，督促指导其进行隐患整改、消除。2021年至2025年，共计投入114.78万元对牛栏江镇林家村；杨林镇甸头村小组、南冲村小组、龙潭坡村小组、杨林汛村小组；小街镇落里黑村小组、三岔河村小组；嵩阳街道办东村小组；杨桥街道办西山、黑营盘社区等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处置。
成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汛期值班，明确带班领导和白天、夜间值班人员，每年5月1日至10月30日安排人员进行值班，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做好值班记录和交接工作。所有值班领导及值班人员电话24小时开机，确保通讯畅通、确保人员和车辆到位。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。为持续有效提升我县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，2023年我县建设完成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点11个，目前11个普适型监测预警项目并网连线投入使用，真正实现“人防+技防”。
2022年度，经资料收集、野外调查、成果汇总、数据校对、县级审核、市级终审嵩明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提交数据库。2023年，通过征求意见、县级初审、市级终审和数据校对，报请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对《嵩明县地质灾害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进行印发实施，并于6月份对《嵩明县地质灾害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开展了中期评估。近期，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安排，已开展编制《嵩明县地质灾害防治“十五五”规划》前期工作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严格落实地质灾害“三项制度”和“四项措施”，认真落实汛期值班、险情巡查、灾情及时上报、应急现场调查等地质灾害防灾制度措施，完善我县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措施。积极向上级和县级财政部门争取资金，把地质灾害防治与水利建设、交通建设、城镇建设、防汛抗旱、扶贫等结合起来，确保重点地质灾害点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，保证人民群众的生产财产安全。
感谢您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司先生 0871-6792475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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